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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期刊规范运作咨询服务协议书

甲方：                                
乙方：蓝港国际商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甲方为使其出版的期刊（详见《香港期刊基础数据表格》）规范运作，特委托乙方代办期刊进口手续并提供规范运作咨询服务，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委托期限：20个工作日（自甲方支付首付款之日起计算）。

2. 甲方需提供下列必要的文件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2.1 《海外期刊基础数据表格》及样刊（全年1套）。如甲方期刊出版未满1年或尚未创刊，则可暂缓提供，但需提供未来1年的出版计划，该计划应载明期刊创刊日期、出版周期及未来1年每期出版的具体日期。甲方必须保证按计划出版。

2.2 《商业/分行登记证》复印件。
2.3 银行帐户（出版机构的香港银行帐户）及其香港办公室的地址、电话、传真和驻港负责人姓名。

2.4 ISSN证书复印件。
3. 国际期刊规范运作咨询服务目标：
1) 了解中国内地关于出版管理方面的法规，明晰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从而掌握国际期刊规范运作的路线图；

2) 实现期刊在中国内地的规范发行：发行一般采取双轨制——既可通过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指定的期刊进口经营单位征订，也可通过数据库向读者赠阅；
3) 可承接内地广告业务。
4. 服务程序：

1) 双方签署本协议，本协议签署时甲方需向乙方支付首付款。
2)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指定的期刊进口经营单位之一代理该期刊在中国内地征订。成功以在该期刊进口经营单位能够订阅为标准，以该经营单位提供的订阅清单及发票为凭）。

3) 乙方指导甲方对甲方期刊存在的非规范行为进行整改，提供《中国内地出版管理法律法规汇编》和《国际期刊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内容及广告等诸环节应注意的若干问题》等参考资料供相关人员学习。

4)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物品及文件资料，完成服务。

a)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指定的有期刊进口资格的单位）分配给该刊的刊号及其名称（可刊登于期刊的版权栏）。

b) 如甲方无法提供本协议第2条第2款规定的资料，则乙方提供香港期刊发行代理人的中英文地址、电话、传真（可刊登于期刊的版权栏）。

c) 《国际期刊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内容及广告等诸环节应注意的若干问题》和《中国内地出版管理法律法规汇编》等参考资料；
5. 收费标准：
1) 咨询服务费         元人民币（不含税）。
2) 如甲方期刊出版未满1年或尚未创刊，甲方需支付保证金5000元人民币。该保证金在甲方完成未来1年出版计划后全额退还；如甲方未按出版计划正常出版，该保证金不予退还。正常出版1年以上的期刊可豁免支付保证金。
3) 如甲方无法提供本协议第2条第3）款规定的资料，则需额外支付香港期刊发行代理人年费2400元人民币；如甲方已在香港银行开户且自办发行，则此项费用可豁免。

6. 付款方式：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首付80%，余款乙方提供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指定的期刊进口经营单位订阅发票时支付。如甲方不按时支付余款，则乙方有权终止一切服务，已收费用不退。以上收费均以乙方开具的收据或乙方指定的银行帐户实际收款为凭。

7. 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甲方如欲终止服务，乙方不予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费用。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乙方如果未完成甲方的委托事项，且甲方决定不再继续委托乙方提供该服务，乙方应立即无条件退还给甲方首付的全部费用。

8.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商议。

9.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10. 本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11. 本协议书传真件有效。
甲方：                           乙方：蓝港国际商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签署：                           签署：                              

电话：                           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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